
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作業流程圖 

 

 
 

受僱之個人 職訓單位 學校、團體 自營作業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＊ 通知補件

(14 天內)

或不符資

格理由。 

向職重中心提出申請  

資格審核 

職場訪視及分析評估 

派案至職重中心 

不通過 

補件 

向本局提出申請 

完成評估報告 1. 職重中心應取得申請人(單位)同意後，親至職場進行

初步評估，同時說明職務再設計之服務內容及方式，

進行工作及職務分析並完成評估報告。 

2. 協助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試用及提出經費需求。 

不同意 

＊ 須檢附文件(詳申請書)： 

1. 申請書。 

2. 身心障礙證明(尚未取得身心障礙證明之失智症、精

神疾病、單側聽損、符合特殊教育法所稱身心障礙之

情事者，應檢國民身分證及申請書所列文件)。 

3. 勞工保險或公務人員保險投保證明。 

4. 最近一個月薪資所得證明。 

5.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。 

6. 其他本局所要求提供之相關文件，例如：營利事業登

記或設立許可證明文件、彩券經銷證明文件等。 

＊ 審查項目： 

1. 工作地點位於新北市。 

2. 是否符合服務對象資格條件及申請文件是否齊備。 

簽核審查結果 

核銷 

＊ 職重中心應於

核銷之次日起

1個月內完成

滿意度調查。 

＊ 聘請專家委員

3人就書面資

料或至職場評

估方式進行複

審，複審結果

則視為決議，

不得異議。 
 

依核定結果執行 

同意 

＊ 將以正式行文方式，函復核定結果予申請人(單位)，

並副知專案單位。 

結案 

1. 本局於收到申請人(單位)之核銷資料且確認無誤時，將

通知職重中心，職重中心應於收到通知日起算 1 個月

內親至職場針對職務再設計服務改善結果進行檢核，並

完成檢核表。 

2. 檢核表須經申請人簽章確認。 

1. 每月聘請專家委員召開審查會議，依評估報告、經費

之合理性等進行審核。 

2. 職重中心須檢附文件 (於會議前 1週送件)： 

(1)申請書 

(2)評估紀錄表 

(3)流程分析表 

(4)輔導委員評估建議表正本 

1. 職重中心應協助申請人(單位)辦理核銷，必要時協助

進行輔具檢測、調整等事宜。 

2. 因不可抗力因素，未能於 8 週、核定函指定時間辦理

核銷，請申請人(單位)遲於 6 周前，向職重中心提出

書面說明並檢附證明，由職重併附評估說明送至本局，

經專案簽核同意後始得展延。若無正當理由超過 8週、

核定函指定時間，則不予以核銷。 

35 天 

公(民)營企業機構 

滿意度調查 

追蹤 ＊ 職重中心應於核銷之次日起第 3個月內進行追蹤。 

8 週(或核定函指定時間) 

30 天 

60 天 

案件審查 

函復核定結果 

檢核 

服務完成 


